
 

臺中市 108學年度高級中等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作業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各校至特教通報網接收身心障礙
學生資料，提供特教服務 

(去年鑑輔會判定 

疑似生或再觀察)  

校內心評評估 
特推會 

 

(1.小六升國一；2.國中升高

中 3.高中升大學) 

曾鑑定 
疑似生 

未鑑定 

新個案 

確認個案 

跨階段鑑定 

(1.非去年鑑輔會判定疑

似生或再觀察；2.非確認

個案跨階段鑑定，均屬

之。)  

鑑輔會綜合研判 

持
續
觀
察
、
輔
導 

1. 在原班級實施
補救教學或學
習輔導，加強
與教師、家長
之溝通。 

2. 一般教育提供
教學輔導措
施。 

 

學
習
障
礙 

 
智
能
障
礙 

情
緒
行
為
障
礙 

自
閉
症 

特推會 

校內進行宣導、導師或家長轉介疑似特教需求學生 下一階段或期限到期後仍有特教需求者 

鑑定（欲取得特教生身份） 

確認個案 

重新鑑定 

(鑑輔會鑑定期限即將

到期，須重新鑑定) 

評估無特教需求 

各校發鑑定及安置結果通知單 

召開安置協調會議 

確認個案 

送件 
定期流程 不定期流程 

依工作期程收件 

(每年 4月、10月) 

函文正本 

送教育局 

 

校內進行輔導 

滿一年以上仍需要鑑定 

校內實施轉介前介入輔導或

補救教學、校內初篩施測 

校內評估是否有特教需求及 

目前接受特教服務情形 

非特教生 
疑似生 

再觀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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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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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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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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腦
性
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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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體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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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重
障
礙 

 其他各類 

重新鑑定或定期重
新評估安置適切性 

評估有特教需求 


